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	序号
	行政决定部门
	行政职权类型
	项目名称
	设定依据
	行政相对人

	1
	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
	行政许可
	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 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
	法人

	2
	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
	行政许可
	排污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	法人

	3
	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
	行政许可
	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	法人

	4
	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
	行政许可
	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	法人

	5
	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
	行政许可
	危险废物经营许可
	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 、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 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	法人



